調查報告
[bookmark: _Toc524892368][bookmark: _Toc524895638][bookmark: _Toc524896184][bookmark: _Toc524896214][bookmark: _Toc524902720][bookmark: _Toc525066139][bookmark: _Toc525070829][bookmark: _Toc525938369][bookmark: _Toc525939217][bookmark: _Toc525939722][bookmark: _Toc421794865][bookmark: _Toc422834150][bookmark: _Toc529218256][bookmark: _Toc529222679][bookmark: _Toc529223101][bookmark: _Toc529223852][bookmark: _Toc529228248][bookmark: _Toc2400384][bookmark: _Toc4316179][bookmark: _Toc4473320][bookmark: _Toc69556887][bookmark: _Toc69556936][bookmark: _Toc69609810][bookmark: _Toc70241806][bookmark: _Toc70242195]案　　由：據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多位員警，疑利用取締民眾交通違規機會開立不實罰單，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圖利及刑法偽造公文書等罪，相關被告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等情，及現行肅貪法制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案。
1、 [bookmark: _Toc524895648][bookmark: _Toc524896194][bookmark: _Toc524896224][bookmark: _Toc524902734][bookmark: _Toc525066148][bookmark: _Toc525070839][bookmark: _Toc525938379][bookmark: _Toc525939227][bookmark: _Toc525939732][bookmark: _Toc529218272]調查意見：
[bookmark: _Toc524902730]本案經調閱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等機關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15年1月8日詢問法務部、警政署、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臺北市警察局，以下各縣市警察局均簡稱）、臺中市警察局、新竹市警察局等機關人員，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1、 警察機關受關說未依法開立交通罰單之陋習，由來已久，分析其成因，不外乎地方人士、民意代表等外在人情壓力，加以警界講究服從的組織文化、師徒制傳承的偏差觀念，及內控審核機制疏漏等制度性缺失，導致基層員警或因長官指示、或誤認有裁量空間而誤蹈法網。惟早於96年間即有員警因案被判刑免職，警政署猶未汲取教訓，督導各警察機關設法導正，113年臺中市警察局、新竹市警察局又分別發生集體圖利案，共51名員警被以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不但嚴重損害警察形象，更造成當事人及其家庭之困境，實令人痛心。警察機關未維護員警公正執法之空間、確立拒絕關說之組織文化，確有疏失，允應速謀改善之道。
(1) 113年9月及12月臺中市警察局及新竹市警察局陸續爆發員警集體因受關說，對民眾違規停車未依法開立交通罰單，共計51名員警經檢察官依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提起公訴，相關事實經過略以：
1、 [bookmark: _Hlk220320806]臺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西屯派出所巡佐李科甲（自101年3月2日至113年9月4日負責該所警友會業務，下或稱李員）、何安派出所警員陳映龍（下或稱陳員）於109至112年間，因囿於人情壓力，將民眾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6條之紅線違規停車（處新臺幣〔下同〕600元至1,200元罰鍰）行為，經員警開立違規停車逕行舉發標示單（俗稱白單，下稱逕舉單）者，指示開單員警將駕駛人欄位不實登載李員或陳員姓名，並將大多數逕舉單改以違反同條例第55條之黃線違規臨時停車（處300元至600元罰鍰），製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俗稱紅單），由李員、陳員自行繳納罰鍰後完成結案。然因裁罰金額低於原始罰鍰金額，且使實際違規之駕駛人免於受罰，經檢察官於113年12月20日、114年1月13日及114年11月7日以李科甲、陳映龍等31名員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及刑法第216條、第213條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等罪，提起公訴。
2、 新竹市警察局保安科秘書宋瑞展投資某建設公司分潤獲利，知悉該建設公司負責人、經理、員工及友人所駕駛車輛常有違規停車而遭員警開單舉發之情事，為維持己身與建商間之良好互動及利益關係，基於圖利之犯意聯絡，將該建設公司負責人及員工收到之逕舉單，透過LINE將該等請託之逕舉單，翻拍照片傳送予該局第一分局北門派出所所長李政峻、第二分局文華派出所所長吳俊明、第一分局偵查隊偵查佐張家文（張家文再轉傳予北門派出所巡佐呂仁宇），要求將逕舉單抽出而不製開罰單。而李政峻、張家文、吳俊明、呂仁宇等4人，憑藉與製單員警間之長官（所長、巡佐）與部屬（警員）關係，指示鄧○耘等共15名製單員警，將逕舉單抽出而未把車輛違規照片及違規資料上傳線上系統製開罰單。經檢察官於114年3月20日將秘書宋瑞展等20人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提起公訴。
(2) 對此，詢據臺中市警察局表示，涉案員警並無收賄，係因白單及紅單之產出而變更法條，產生罰鍰之價差，造成同仁停職，將來可能面對免職處分等語；新竹市警察局表示，基層同仁基於長官的壓力，未依法開立紅單，應無貪污犯意，也可能誤認是在得勸導範圍內或基於人情壓力所為，如果都知道沒有抽單空間，就比較沒有遊說案件等語。另據警政署分析案件成因表示，警察負責轄區治安與交通管理，具高度在地性，容易因工作需要與民意代表或地方人士互動，偶有受託在交通舉發或行政裁量上予以通融，囿於地方人情壓力，部分員警法治觀念或道德意識不足，易將「便宜行事」誤認為係合法裁量權，致觸犯法網。另表示該署曾多次函囑各警察機關務必依「違規停車逕行舉發標示單規定及應注意事項」及「取締違規停車作業程序」，要求員警執行取締時，除應依規定完成照相蒐證外，並須確實開立逕舉單，以確保執法程序具備完整性、可受檢驗性，避免因程序瑕疵衍生關說或爭議，以維護交通執法之公平性與公信力等語。
(3) 本院審酌認為：
1、 按「公務人員之長官或主管對於公務人員不得作違法之工作指派」、「各機關應提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必要之機具設備及良好工作環境」、「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公務人員服務法第16條前段、第18條、第1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2、 警察機關受關說而未依法開立交通罰單之陋習，由來已久，相關案情如出一轍。本案發生後，警界基層屢有不平之鳴，表示因派出所公務預算不足，需要「警友」贊助，加以逕行舉（告）發系統未電子化，讓基層員警值勤時感受到壓力等語[footnoteRef:1]，亦有指出涉案的基層員警被勒令停職後，面臨生計壓力及訴訟費用，到速食店打工、跑外送或在工地打工，部分員警出庭時哽咽表示是基於「學長指示」或「上令下達」才改單，對背負貪污罪名感到沉重等情。參酌警政署案件成因之分析，基層員警誤蹈法網，不外乎地方人士及民意代表等外在人情壓力、逕舉單未全面採行電子化、對執法裁量界線之教育訓練不足，及警界講究服從的組織文化等因素所致。足認為各警察機關未提供基層員警合理的工作環境，確有疏失。 [1:  鏡周刊，《「誰沒遇過警友關說？」臺中白單改紅單案羈押隊長　基層員警開轟》，113年12月13日。] 

3、 又早於96年間，高雄市警察局即爆發警察機關隱匿逕舉單之弊案。該局交通大隊秘書陳博文因負責媒體公關業務，而高雄市議員林武忠為進行選民服務，利用其握有審查該局預算的權力，將請託民眾的違規車號傳真予陳博文，陳員再轉交逕行舉發中心之員警，將交通違規照片抽出不開立罰單，經檢察官以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提起公訴。該案纒訴10餘年，涉案之員警均被判處有罪定讞[footnoteRef:2]（參見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第257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5年度重上更四字第4號刑事判決）。然多年來警政署猶未能督導各警察機關確實檢討，任由抽單之陋習長久存在，內控機制、組織文化、教育訓練均有欠缺，應速謀改善之道。 [2:  高雄市前市議員林武忠被判處徒刑1年6月、緩刑4年、褫奪公權2年；陳○文被判處徒刑1年4月，緩刑4年、褫奪公權2年定讞；潘○玉等人被判處徒刑1年2月，緩刑3年、褫奪公權2年。] 

(4) [bookmark: _Hlk220322182]綜上，警察機關受關說而未依法開立交通罰單之陋習，由來已久，分析其成因，不外乎地方人士、民意代表等外在人情壓力，加以警界講究服從的組織文化、師徒制傳承的偏差觀念、內控審核機制疏漏等制度性缺失，導致基層員警屢因長官指示或誤認有裁量空間，致誤蹈法網，相關行為因涉及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等罪，涉案之基層員警均經移送法辦並遭停職處分，未來可能面臨停職處分，不但嚴重損害警察形象，更造成當事員警及其家庭之困境，實令人痛心。警政署長期以來，未督導各警察機關確實維護員警公正執法之空間、確立拒絕關說之組織文化，確有疏失。本院調查本案期間，警政署已督導各警察機關擴大清查違規停車逕行舉發執行情形，並進行執法教育宣導、強化檢核機制，及全面推動「違規停車逕行舉發標示單全面電子化」。目前除偏遠或網路連線不佳地區外，均採行「電子舉發單製單系統」填單，使逕舉單資料都在系統內留有完整且不可竄改之軌跡，供各級審核與稽核單位隨時查詢比對，消除過往紙本勾稽之漏洞[footnoteRef:3]。相關改善措施自應落實執行。 [3: 警政署相關函文：1、該署113年7月12日警署交字第1130129022號函令各警察機關，比照舉發通知單控管方式管理違規停車逕舉單，不得任意抽單或撤單，並落實案件審核及管控機制。2、警政署113年7月29日警署交字第1130133799號函知各警察機關，警政署「電子舉發單製單系統」已提供線上即時產製逕舉單功能，請同仁多加使用。3、該署113年9月10日警署交字第1130152030號函重申相關規定，請各警察機關教育所屬員警依規定舉發，並要求加強審核管制及督導。] 

2、 臺北市警察局員警因不熟悉法規、便宜行事，未依法舉發違停車輛，似屬行政違失之範疇，以刑事犯罪相繩，值得斟酌。且近來發生基層公務員因小錯遭檢察官以貪污重罪起訴，例如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員轉送殘值32元之回收電鍋給拾荒老婦遭起訴判刑，與刑法總則實質違法性之要求，尚屬有間，引發社會各界對公平正義的質疑。法務部實應妥適研修法規，依比例原則妥處，方符合國民之法律情感。
(1) 按刑事犯罪行為，不僅需符合刑法分則或特別刑法之構成要件，尚需具備刑法總則可罰的實質違法性。若行為人侵害法益極其輕微，違反社會規範情節極輕，形式上雖構成犯罪，但因欠缺「可罰性」而應排除其違法（參見最高法院74年臺上字第4225號判例）。又檢察機關辦理貪污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第1項亦規定：「刑法第131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之圖利行為，應限於公務員自始有為自己或其他私人圖取不法利益之直接故意為限，僅行政之失當行為，不能成立該罪。而判斷有無圖利之直接故意，除查明公務員有無圖利之動機外，並應調查是否明知違背法令。」
(2) 經查：
1、 111年8月11日臺北市警察局士林分局社子派出所兩名員警於處理民眾報案無牌車違停紅線，因地點門牌混亂，誤以為停車地點非道路範圍而未製開交通罰單，僅口頭要求車主將車輛移置。經檢方勘查後認定該停車地點屬公有土地，認為該違規行為不符合得對違規駕駛人施以勸導或免予舉發之規定，應依道交條例製發告發單予以舉發，使該車主受有免繳該次罰鍰及拖吊保管費用之不法利益，對兩名員警依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提起公訴。案經法院審理認為兩名員警雖違法未妥適處理，但可能出於不熟悉規定、誤以為自己有裁量空間，或在繁重勤務下便宜行事，欠缺積極證據足以證明有為車主規避罰鍰的主觀犯意，僅屬誤判或疏漏，難以構成圖利重罪，判決兩名員警無罪[footnoteRef:4]。 [4: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69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訴字第4860號刑事判決。] 

2、 113年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黃姓清潔隊員，將回收車收運仍堪用的大同電鍋1個（殘值32.56元），轉送其住處附近從事資源回收之老婦，經檢方認為黃員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提起公訴，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2年，褫奪公權1年（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875號刑事判決），引起社會各界對公平正義的質疑[footnoteRef:5]。 [5:  東森新聞，《肥貓貪污逍遙法外，公僕百姓中箭落馬》，《撿「回收價32元」電鍋送人涉貪污 清潔員：擔心被關》，114年9月10日；聯合新聞網，《清潔隊員「回收電鍋」送拾荒嬤變貪污》，114年9月11日。中央社，《清潔隊員贈拾荒婦回收電鍋遭貪污起訴　一審判3月緩刑2年》，114年12月2日。民報，張瀞文《送32元回收電鍋給拾荒嬤遭判貪污罪　臺灣的司法出了什麼問題？》，114年12月3日。媒體亦質疑司法悖離公平正義及人民法律感情。例如鏡周刊，《我就這樣被判貪污—那些沒能被特赦的人們》，111年6月12日。該報導略以：一、林口分局瑞平派出所副所長黃金輝於108年底取締飆車族，查到2臺改裝機車，因其中1臺機車的監理資料非「報廢車輛」而是「牌照收繳修正」，黃員因顧慮若逕行扣押可能違法，為避免後續麻煩，遂便宜行事，說服車主自願留置並通融機車被扣押前更換一些零件，車主事後將更換的零件變賣獲款2萬6,500元，經法院以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判處徒刑1年6月，黃員因而遭撤職。二、新竹市垃圾車清潔隊員顏輝煌於103年至104年間，在收取民眾丟棄的資源回收物後，將一些回收物放到一位拾荒阿嬤家門口，遭人檢舉，被檢察官以貪污治罪條例「共同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起訴，經法院判刑10個月、緩刑2年。與顏男同一車的垃圾車駕駛也被判刑9個月、緩刑2年，兩人因而喪失公務員資格。顏男當時50多歲，中年失業又欠缺一技之長，後來去開選舉車、去寺廟幫忙，到處打零工為生，110年與太太在南寮漁港附近開起冰店，假日靠遊客、平日靠科技廠訂單勉強撐著，偏又遇上疫情，至今負債。] 

(3) [bookmark: _Hlk220396539]詢據法務部表示：貪污案件對公務員影響很大，偵辦、收案開始主任檢察官就會介入，早期辦案都是單打獨鬥，現在都是檢察一體，特別是重大貪瀆案件，由檢察長、主任檢察官帶領檢察官共同偵辦，有關圖利罪之偵辦更是審慎，均會依「檢察機關辦理貪污應行注意事項」，詳為查證，並無疏漏。實質違法性問題，相信檢察官會審慎判斷，檢察官應不至於動輒以圖利罪起訴公務員等語。並表示有關臺北市警察局員警未開立交通罰單案，承辦檢察官於偵查中已函詢相關機關，確認涉案警員須依法逕行開單及拖吊系爭車輛，無裁量空間。該案雖經法院以被告2人無圖利之主觀犯意，而為無罪判決，惟該部分屬檢察官起訴與否之裁量決定，為檢察權行使之核心事項，難認有何違失；至於清潔隊員轉送32元回收電鍋給拾荒老婦案，承辦檢察官經函詢被告任職單位，確認其行為違反相關工作規則，亦確認其取得之資源回收物屬於非公用私有財物，該案已調取契約、環境保護局內部公文，且被告無從交代受贈電鍋對象、另次購買電鍋之收據或店家，業已釐清被告動機、意圖、資源回收物處理程序等事項後，方提起公訴等語。
(4) 本院審酌認為，公務員因不熟悉法規、便宜行事，如不具有犯罪動機及意圖，似屬行政違失之範疇，以刑事犯罪相繩，值得斟酌。近來發生基層公務員因小錯遭檢察官以貪污重罪起訴，例如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員轉送殘值32元之回收電鍋給拾荒老婦遭起訴判刑，與刑法總則實質違法性之要求，尚屬有間，引發社會各界對公平正義的質疑，法務部實應妥適研修法規，依比例原則妥處，方符合國民之法律情感。
3、 [bookmark: _Hlk220322594]我國於104年立法施行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第7條明定應於該法施行後3年內，完成肅貪相關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惟貪污治罪條例部分條文情輕法重，背離罪刑相當原則，且圖利罪不處罰未遂，亦不無產生肅貪漏洞之疑慮，恐不符合當前政治、經濟結構與社會現況，司法實務適用上亦一再發生重大爭議。法務部宜與時俱進，積極推動肅貪法制之整體修正。
104年5月20日立法施行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第7條明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3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又依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實施立法指南，該公約第17條（公職人員侵占、竊取、挪用及詐欺財物罪）[footnoteRef:6]所稱之財物，應指「因職務而受託的貴重物」，沒有要求對極其輕微的犯罪提起訴訟（立法指南第216、217段）[footnoteRef:7]。貪污治罪條例對小額貪污行為，動輒處以5年以上之重刑，明顯與該公約有所違背；反向而言，公約第19條（公職人員濫用職權圖利罪）規定：「各締約國均應考慮採取必要之立法和其他措施，將故意觸犯之下列行為定為犯罪：濫用職權或地位，即公職人員在執行職務時違反法律而作為或不作為，以為其本人、其他人員或實體獲得不正當利益。」該條性質為補充、攔堵其他條款未規範的公務員貪污犯行，與90年貪污治罪條例修正前第6條第1項第4款之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相當，皆不以實際得利為必要，但貪污治罪條例於90年11月7日修正後，刪除未遂犯之規定，改為結果犯，此部分是否形成肅貪漏洞，亦產生疑義。 [6: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17條（公職人員侵占、竊取或挪用財物）：「各締約國均應採取必要之立法和其他措施，將故意觸犯之下列行為定為犯罪：公職人員為其本人或其他人員或實體之利益，侵占、竊取或挪用其因職務而受託之任何財物、政府或私有資金、有價證券或其他任何有價物品。」]  [7: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實施立法指南規定：「……216. 該罪行所需具備的要素有：公職人員貪污、挪用或以其他方式侵犯其因職務而受託的貴重物品。該罪行必須包含的情節是，這些行為是為了該公職人員本人或其他人員或實體的利益。217. 貴重物品包括任何財產、公共資金、私人資金、公共證券、私人證券或者其他任何貴重物。該條沒有“要求對極其輕微的犯罪提起訴訟”（A/58/422/Add.1，第 29 段）。」《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實施立法指南》第88頁，下載自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1) [bookmark: _Hlk220424839]又111年10月14日法務部與最高檢察署、經濟刑法學會共同舉辦之「貪污治罪條例與刑法的整併－追訴標準與立法展望」研討會，學界及實務界多認為貪污治罪條例罪刑重大、缺乏追訴裁量的空間，部分條文已不符合當前政治、經濟結構與社會現況。且該條例諸多條文構成要件不明確，與刑法併行，競合關係複雜，實務適用常發生爭議，常有情輕法重情形，法院判決見解也未見一致，造成案件久懸不決，於各審級法院間來回。呼籲在符合明確性原則、罪責原則及比例原則下，將貪污治罪條例相關規定整併至刑法，並新增相關規定，建構全新反貪法制[footnoteRef:8]。 [8:  111年10月14日法務部與最高檢察署、經濟刑法學會共同舉辦「貪污治罪條例與刑法的整併－追訴標準與立法展望」研討會，該研討會由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邢泰釗、經濟刑法學會理事長陳子平共同開場，政治大學法律系何賴傑教授擔任主持人，報告人為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林鈺雄教授，另由政治大學法律系李聖傑教授、成功大學法律系許澤天教授、法務部檢察司黃謀信司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施育傑法官、最高檢察署李進榮檢察官、臺灣高等檢察署邱智宏檢察官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陳舒怡主任檢察官等學者、專家與談。林鈺雄教授報告指出，我國現行反貪法制主要問題在貪污治罪條例制訂於動員戡亂時期，有其時代背景，但構成要件不明確，法律效果又甚為嚴厲，常有情輕法重之情形，或法官因而避免重判，導致檢察官被質疑未善盡舉證責任，應將貪污治罪條例相關規定整併至刑法，並新增相關規定。例如修正刑法現有之公務員職務收賄罪，區分為一般職務收賄與加重職務收賄，以「截堵性構成要件」取代錯誤之「互斥性構成要件」，並創設新的立法用語「職務行使」，同時結合緩起訴等訴追裁量規定，增加訴追籌碼，讓有限的司法資源更能精準運用。此外，林教授主張應增訂「影響力交易罪」，明定具有影響力的公務員，或不具公務員身分但對於公務員有影響力之人，若要求或收受不正利益，而濫用其影響力對公務機關人員進行關說者，即應處罰；並增訂「商業賄賂罪」，針對私人企業之不法賄賂行為亦將構成犯罪，藉以保護商業之自由與公平競爭，使我國反貪法制更完整。請見最高檢察署月刊111年10月。] 

(2) 司法實務上貪污治罪條例屢生重大爭議，茲舉其犖犖大者：
1、 101年至103年喧騰多時的大學教授以不實發票核銷研究計畫經費案，據媒體報導，各地方檢察署以被告身分約談數百名教授、醫師、研究員，約有1,500名大學教職員涉案，後經最高法院統一見解，認為無貪污治罪條例之適用[footnoteRef:9]。 [9:  最高法院103年第10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指出：公立大學教授受政府、公立研究機關（構）或民間之委託或補助，負責科學技術研究計畫，由學校出面簽約，受託或受補助之研究經費經撥入學校帳戶，其辦理採購事務，並非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所稱「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非「身分公務員」。再者，公立大學教授受政府或公立研究機關（構）委託，負責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下稱科研計畫），性質上仍屬學術研究，並未經由法令授權而取得任何法定職務權限。其為完成該項科研計畫而參與相關之採購事務，僅屬執行該項科研計畫之附隨事項，無涉公權力行使，亦非攸關國計民生之事項，非屬公共事務，核與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規定「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要件不符，並非「授權公務員」。 縱該項採購係所屬公立大學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因該教授並非公立大學之「承辦或監辦採購人員」而具有辦理採購事務之法定職務權限，亦非立法理由例示之授權公務員。因此教授為執行科研計畫所參與之相關採購事務，既非行使公權力或從事公共事務，復與委託或補助之政府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之權限無關，且與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所規定「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之要件不合，亦非「委託公務員」。若有違背相關監督、管理之規定而營私或舞弊情事者，應回歸普通刑法予以評價或處罰，無貪污治罪條例之適用。] 

2、 公務員經常辦理業務申領加班費、值班費、差旅費及休假補助費。因金額小且申領程序簡便，少數公務員因貪圖小利，浮報該類款項，被以貪污治罪條例起訴判刑。然因該等行為未涉及公權力行使，未損及人民對公務廉潔與公正之信賴，經最高檢察署於111年統一訴追標準，以普通詐欺罪論處[footnoteRef:10]。 [10:  最高檢察署於111年1月22日、111年2月25日召開肅貪督導小組會議及「落實解決公務員詐領加班費、差旅費等款項之法律適用歧異及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期前專案會議」，檢察總長裁示略以：（1）公務員詐領加班費、值班費、差旅費及休假補助費以普通詐欺罪論處，其他性質之個案則視具體案件情節認定之。（2）上述4類案件以貪污治罪條例起訴者，於審判中應請公訴檢察官聲請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普通詐欺罪，如法院已依貪污治罪條例判決有罪者，檢察官應提起上訴，請求改判刑法普通詐欺罪。（3）請法務部廉政署及法務部調查局就上述4類案件，以普通詐欺罪統一移送標準。（4）請法務部廉政署加強此類案件內控機制或行政管理之宣導，由預防面推動，消弭犯罪誘因，以減少此類犯罪行為之發生。] 

3、 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參謀長韓豫平、行政士張淯森於104年間以團體加菜金支付指揮官宴請下屬餐會，其中3名軍眷餐費2,880元部分，因不符國防部加菜金作業規定，經法院以貪污治罪條例分別判處4年6月、1年之有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確定；韓豫平的退除給與減半。經蔡英文總統於111年4月22日依憲法第40條及赦免法第3條特赦韓豫平、張淯森罪刑宣告均無效。
(3) 對此，詢據法務部表示，該部業於113年1月24日擬具《貪污治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該草案第12條針對小額貪污案件，增訂「得免除其刑」之規定，就符合要件者，再依照刑法第66條但書規定，其所受有期徒刑之減輕得減至三分之二，或法院亦得為免除其刑判決，俾使案件處理更符合比例原則，目前修法草案已陳報行政院審查等語。經查，本院於98年專案調查研究即針對「小額貪污案件情輕法重」問題，建議法務部「貪污治罪條例之刑度疑有情輕法重，背離罪刑相當原則之問題，致影響法官適用決斷，實務及學界多認應詳加檢討是否有回歸普通刑法之必要」，經該部於99年提出貪污治罪條例回歸刑法瀆職罪章之修正條文草案[footnoteRef:11]，並表示為統一案件之追訴標準，已函請最高檢察署或臺灣高等檢察署等，促其即時基於「檢察一體」之原則，訂定統一見解等語。嗣本院於112年調查韓豫平中將案（本院112司調0010號），再次函請法務部應積極研議貪污治罪條例修法[footnoteRef:12]，經該部表示修法方向為一併修正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及刑法瀆職罪章，使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之財物或不正利益在一定金額以下者，不適用該條例之規定，而回歸刑法規定等語。目前法務部雖擬具貪污治罪條例修正草案，但僅增訂「小額貪污案件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送行政院審查，似尚有不足。 [11:  行政院99年4月28日院臺法字第0990023756號函。]  [12:  該案調查意見略以：為避免公務員罹於刑章之際有情輕法重情事，以及檢察機關之法律見解無法拘束法院等爭議，法務部允應對貪污治罪條例持續廣納各界意見，凝聚共識，積極辦理修法研議。] 

(4) [bookmark: _Hlk220079429][bookmark: _Hlk220424998]綜上，104年立法施行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第7條明定，我國應於該法施行後3年內，完成肅貪相關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惟貪污治罪條例情輕法重，部分條文已不符合當前政治、經濟結構與社會現況，司法實務適用上亦一再發生重大爭議，有違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相關之立法原則，且因圖利罪不處罰未遂，不無產生肅貪漏洞之疑慮。法務部宜與時俱進，積極推動肅貪法制之整體修正。
2、 處理辦法： 
1、 調查意見一，函請內政部警政署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2、 調查意見二、三，函請法務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3、 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處理辦法及簡報檔，於個資遮隱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浦忠成
蔡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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